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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大富装饰股份有限公司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一、股权质押概述 

（一）基本情况 

公司股东孙运峰质押 9,0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 5.89%。在本次质押的

股份中，9,000,000 股为有限售条件股份，0股为无限售条件股份。质押期限

为 2018 年 12 月 20 日起至 2019 年 12 月 20 日止。质押股份用于贷款，质押

权人为合肥市国正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质押权人与质押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质押股份已在中国结算办理质押登记。 

本次股权质押是股东孙运峰为公司获得合肥市国正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授

信而将其持有股票质押提供反担保，最高授信额度为 600万元。 

 

（二）本次股权质押对公司的影响 

所涉及的股份是实际控制人控制的股份。 

包括本次质押股份在内，如果全部在质股份被行权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

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本次股权质押不会对公司正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二、股权质押所涉股东情况 

股东姓名（名称）：孙运峰 

是否为控股股东：是 

公司任职：董事长、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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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持股份总数及占比：54,441,400、35.65% 

股份限售情况：40,758,300、26.69% 

累计质押股数及占比（包括本次）：36,260,000、23.75% 

曾经股权质押情况 

2017 年 9 月 5 日，孙运峰用其持有的 526 万股无限售条件股份为个人贷

款向惠通国际商业保理（天津）有限公司提供质押担保，此次质押已于 2017

年 9 月 5 日在中国结算办理质押登记。  

2017 年 11 月 2 日，孙运峰将其持有 300 万无限售条件股份为公司向合肥

市金鼎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贷款而将其持有股票质押提供反担保，同时公

司以其自有的“包河区大连路 6686 号徽商总部广场 C-办 1912”、“包河区大连

路 6686 号徽商总部广场 C-办 1907”2 套房产提供反担保，向合肥市金鼎融资

担保有限责任公司申请最高授信 1,000 万元，此次质押已于 2017 年 11 月 2 日

在中国结算办理质押登记。 

 2017 年 12 月 28 日，孙运峰将其持有 500 万限售条件股份为公司向合肥

市源泉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贷款而将其持有股票质押提供反担保，同时公司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孙运峰以其自有的“太湖路太宁花园综合楼（紫云阁）505

室”、“太湖东路 2 号新世界太宁花园紫云阁 506 室”2 套房产提供反担保，向

合肥市源泉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申请最高授信 1000 万元，此次质押已于 2017

年 12 月 28 日在中国结算办理质押登记。  

2017 年 12 月 28 日，孙运峰将其持有 200 万限售条件股份为公司向合肥

市源泉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贷款而将其持有股票质押提供反担保，最高授信额

度为 500 万元，此次质押已于 2017 年 12 月 28 日在中国结算办理质押登记。  

2018 年 7 月 2 日，孙运峰将其持有 1,200 万限售条件股份为公司向青岛

国际海洋产权交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贷款而将其持有股票质押提供担保，向

青岛国际海洋产权交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最高授信 900 万元，此次质押

已于 2018 年 7 月 2 日在中国结算办理质押登记。 

2018 年 12 月 20 日，孙运峰将其持有 900 万限售条件股份为公司向合肥

市国正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贷款而将其持有股票质押提供反担保，最高授信额

度为 600 万元，此次质押已于 2018 年 12 月 20 日在中国结算办理质押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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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见公司董事会 12 月 24 日于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信息披露平台披露

的股权质押公告，公告编号为 2018-042。 

 

三、备查文件目录 

（一）《股权质押协议》  

（二）中国结算证券质押登记证明 

 

 

 

安徽大富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 年 12 月 24 日  


